附件

南宁五象新区高层次人才公寓申请表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年月
	
	职务
	
	学历/职称等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成员情况
	配偶
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
	

	
	子女
姓名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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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同住
	

	
	子女
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同住
	

	产业类别
	 1.先进制造业   2.现代金融   3.数字经济（含人工智能）   4.科技服务   5.人力资源  
 6.总部经济   7.商务服务   8.贸易   9.物流   10.其他

	人才类别
	

	申请类型
	 1.首次申请   2.续租申请（房号：             ；租赁期限：                            ）

	现住房
情况
	房屋坐落
	
	产权人
	

	
	房屋性质
	
	申请人与
产权人关系
	
	承租人
	

	是否享受过人才安家费补贴或购房补贴
	□否     □是    

	是否有自有住房（产权房）
	□否     □是    房屋坐落：                                      

	是否承租保障性住房
	□否     □是    房屋坐落：

	
本人承诺

	本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承诺所提供的以上信息真实有效，同意审核部门向人社、住建、不动产登记、民政等部门查询本人和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的相关状况，并严格遵守高层次人才公寓政策规定，如存在隐瞒、虚报、谎报、伪造有关情况，或在审核、租赁期间、任职、房产等情况发生变化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审核部门可立即取消本人的申请资格，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承诺：我单位申请高层次人才公寓人员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1.经审核，该申请人符合的人才类别                         
2.是否享受过人才安家费补贴或购房补贴：      □否     □是；
3.是否有自有住房（产权房）：   □否     □是    房屋坐落：                              
4.是否承租保障性住房或其他政策性租赁周转住房：     □否     □是    房屋坐落：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结果
	经审核，申请人属于下列第      种情形：
①该申请人符合新区高层次人才公寓条件，可享受面积       ㎡；
②该申请人不符合新区高层次人才公寓条件， 理由：                              。

经办人：                       年     月     日
                        



